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在選票上印上名稱、標誌及照片（立法會）規例》

引言

本文件旨在概述選舉管理委員會（下稱“選管

會”）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541 章）行將制
訂的《在選票上印上名稱、標誌及照片（立法會）規例》

（下稱“該規例”）初稿的要點。規例初稿將列明印製資

料程序，以便在立法會選舉選票上印上有關候選人的下列

資料  –

(a) 訂明組織 1的登記名稱和標誌，或自然人的登記

標誌；以及

(b) 照片。

規例

2. 該規例目前正在草擬階段，條文將定明  –

(a) 名稱和標誌的登記申請；

(b) 申請的處理程序；

(c) 要求在選票上印上登記名稱和標誌及照片；以

及

                                          

1 訂明組織是指政黨或政團或非政治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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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撤銷名稱和標誌的登記。

該規例有關要點的圖表解說載於附件 A。選票的樣本設計
則夾附於附件 B。

名稱和標誌的登記

訂明組織（即政黨或政團或非政治組織）

3. 訂明組織如有意支持候選人參加立法會選舉，可在

任何時間向選管會申請登記下列任何或全部資料  –

(a) 組織的中文名稱；

(b) 組織中文名稱的簡稱；

(c) 組織的英文名稱；

(d) 組織英文名稱的縮寫；以及

(e) 組織的一個標誌 2。

4. 上述申請必須以指定表格提出，並由申請者簽署。

這申請必須包括兩項聲明：一項指明申請者為一個政黨或

政團或非政治組織；另一項則有關申請者打算容許一名或

以上人士在選票上印上上述資料。這項申請必須附有申請

者的相關證明 3副本，以供核實其名稱。選管會會根據相

                                          
2 標誌是指在視覺上可以辨別及可以圖像表達的任何彩色或黑白標記或記號，可由

字詞、英文字母、數字或比喻元素組成。

3 相關證明的例子包括根據《公司條例》(第 32 章)簽發的登記證明書，或根據

《社團條例》(第 151 章)所簽發的登記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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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證明所示名稱批准組織名稱的登記申請。如有需要，選

管會也可要求申請者提供其他資料或文件以供審核申請之

用。

自然人

5. 自然人如有意參加立法會選舉，可在任何時間向選

管會申請登記一個個人標誌。

6. 上述申請必須以指定表格提出，並由申請者簽署，

其中必須包括一項有關申請者合資格登記為地方選區選民

的聲明。如有需要，選管會也可要求申請者提供其他資料

或文件以供審核申請之用。

選管會可拒絕登記申請

7. 如未能遵守上文第 4 及 6 段所列規定，選管會可拒
絕其登記申請。

申請的處理程序

時間

8. 選管會必須在任何年度的登記周期 4內按下列時間處

理由訂明組織或自然人提出的任何申請  –

                                          

4 年度登記周期是指由任何一年的一月一日起至該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至於第一

個年度登記周期，則是指該規例實施之日起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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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申請是在該年度登記周期的相關截止日期 5當

日或之前提出，應在截止日期後盡快處理；或

(b) 如申請是在該年度登記周期的相關截止日期後

提出，則應在下年度登記周期的相關截止日期

後盡快處理。

初步處理

9. 選管會可拒絕批准訂明組織所提出的簡稱登記申

請，如該簡稱  –

(a) 與另一訂明組織的名稱或簡稱完全相同；

(b) 與另一訂明組織的名稱或簡稱極為相似，以致

可能令人把相關簡稱與該另一訂明組織的名稱

或簡稱混淆，或誤以為屬該另一訂明組織；

(c) 可能與投票指示混淆，或誤以為屬投票指示的

一部分；

(d) 屬淫褻、不雅或令人反感；或

(e) 包含任何在使用上可能構成違法行為的東西。

10. 選管會也可拒絕批准訂明組織或自然人所提出的標

誌登記申請，如該標誌  –

                                          

5 就該規例實施後的第一個年度登記周期而言，相關截止日期是指二零零四年三月

一日；而就其後各年度登記周期，則指該年度登記周期的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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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與另一訂明組織或自然人的標誌完全相同；

(b) 與另一組織或自然人的標誌極為相似，以致可

能令人把相關標誌與該另一組織或自然人的標

誌混淆，或誤以為屬該另一組織或自然人；

(c) 包括  –

(i) 可能令人將之與選管會於選票上採用或

擬於選票上採用作為投票指示一部分的

設計混淆的東西；或

(ii) 可能誘使選民相信申請者是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府、任何公共

機構、任何國家或香港以外的任何機關

或組織有任何關連的東西；

(d) 屬或含任何照片；

(e) 屬淫褻、不雅或令人反感；或

(f) 其性質在使用上可能構成違法行為。

11. 如選管會認為有可能拒絕批准訂明組織或自然人的

登記申請，就必須給予申請者書面通知。申請者可在收到

通知後 14 天內，更改申請或向選管會提出反對，闡明為
何該會不應拒絕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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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處理

12. 如選管會在考慮過訂明組織或自然人所提出的申請

後，認為有可能批准其申請，就必須在憲報刊登有關申請

的公告  –

(a) 明確指出申請者的名稱和申請的內容；

(b) 說明選管會可能批准申請，以及

(c) 邀請反對批准申請的人士向選管會提出反對。

13. 在刊憲後的 21 天內，任何人士可以書面形式通知選
管會，反對批准申請。他只可根據下列理由提出反對  –

(a) 有關簡稱跟反對者的名稱或簡稱完全相同，或

與反對者的名稱或簡稱極為相似，以致可能與

後者的名稱或簡稱混淆，或誤以為屬後者；或

(b) 有關標誌跟反對者以所有人身分根據《商標條

例》（第 559 章）登記的註冊商標完全相同或
極為相似，或與反對者擁有知識產權的標誌完

全相同或極為相似。

14. 如有反對，選管會會進行聆訊。選管會會在聽取有

關論據及研究相關資料後，就申請是否獲准作出決定。

裁決

15. 選管會必須在決定批准訂明組織或自然人的申請後

盡快在憲報刊登有關申請的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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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明確指出申請者的名稱和申請的內容；以及

(b) 說明選管會已批准申請，並已登記申請的內

容。

申請所需的處理時間

16. 就首個登記周期內提出的申請，假如申請無須更

改，又沒有遭公眾反對，所需處理時間不會超逾 10 個星
期（見附件 C）。在隨後周期內提出的申請，所需時間則
不超過 8 個星期（見附件 D）。

17. 然而，就首個登記周期內提出的申請，假如申請在

“初步處理”階段不符合審批準則，並需作出更改，或如

公眾就申請提出反對，則所需處理時間不超過 19 個星期
（見附件 E）。至於隨後周期內提出的申請，則需不超過
15 個星期（見附件 F）。

要求在選票上印上登記名稱和標誌及照片

在選票上印上訂明組織的登記名稱和標誌

18. 在相關提名期 6內，候選人可要求選管會在選票上印

上下列有關他的任何或全部資料  –

(a) 訂明組織的登記中文名稱或登記中文名稱的簡

稱（任擇其一）；

                                          

6 相關提名期是指有關提名地方選區或功能界別候選人的提名期（視乎情況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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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訂明組織的登記英文名稱或登記英文名稱的縮

寫（任擇其一）；以及

(c) 訂明組織的登記標誌。

19. 上述要求必須以指定表格提出，並由提出者簽署。

這必須包括提出者的姓名和一項聲明，指明要求在選票上

印上有關他所要求印製的內容。這要求必須附有有關訂明

組織在相關提名期內就該要求所訂定的同意書。如有需

要，選管會也可要求提供其他資料或文件，供審議有關要

求之用。

20. 如未能遵守上文第 19 段所列規定，選管會可拒絕有
關要求。

在選票上印上自然人的登記標誌

21. 在相關提名期內，候選人可要求選管會在選票上印

上下列有關他的其中一項或全部資料  –

(a) 候選人的登記標誌；以及

(b) 英文字“ Independent Candidate”和中文字“獨立候

選人”。

22. 上述要求必須以指定表格提出，並由提出者簽署。

這必須包括提出者的姓名和一項聲明，指明要求在選票上

印上有關他所要求印製的內容。如有需要，選管會也可要

求提供其他資料或文件，供審議有關要求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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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如未能遵守上文第 22 段所列規定，選管會可拒絕有
關要求。

印上照片

24. 在相關提名期內，候選人可要求選管會在選票上印

上其個人照片。

25. 上述要求必須以指定表格提出，並由提出者簽署。

這必須包括提出者的姓名、要求印製的內容和一項聲明，

指明要求在選票上印上有關他所要求印製的內容。如有需

要，選管會也可要求提供其他資料或文件，供審議有關要

求之用。

26. 如未能遵守上文第 25 段所列規定，選管會可拒絕有
關要求。

撤銷名稱和標誌登記

訂明組織

27. 選管會可根據以下理由，撤銷訂明組織已登記的內

容  –

(a) 在連續兩次的換屆選舉或在上述換屆選舉之間

舉行的任何補選中沒有要求把登記名稱和標誌

印在選票上；或

(b) 該組織已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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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

28. 選管會可根據以下理由，撤銷自然人已登記的內

容  –

(a) 在連續兩次的換屆選舉或在上述換屆選舉之間

舉行的任何補選中沒有要求把登記標誌印在選

票上；或

(b) 該名人士已去逝。

29. 如選管會根據第 27(a)和 28(a)段撤銷任何已登記內
容的登記，該會必須向訂明組織或有關自然人提出書面通

知，告知該組織或人士（視乎情況而定）有關撤銷登記的

事。

未來路向

30. 請議員就該規例初稿的要點提出意見。

31. 在考慮議員的意見後，選管會將擬定最後定稿，並

制定該規例。有關規例會以不否決或不提出修訂的議決程

序由立法會審議。建議的工作時間表載於附件 G。

背景

32. 一九九八年立法會選舉後，選管會接獲多個政黨和

個人提出的建議，要求在日後的立法會選舉中准許候選人

在選票上印上他的標誌（或所屬組織的名稱和標誌），以

方便選民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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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繼一九九九年六月進行公眾諮詢後，選管會制定了

《選舉管理委員會（在選票上印上組織名稱及標誌）（立

法會）規例》（1999 年第 306 號法律公告）。該規例於一
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刊憲，但其後因部分議員對計劃一些

細節有所保留而於二零零零年一月十九日廢除。

34. 在籌備二零零四年立法會選舉過程中，政府要求選

管會根據過去立法會議員所提出的意見重新考慮擬議計

劃。在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們向立法會事務委員

會提出修訂建議，並得悉議員的評語。

35. 我們會在制訂該規例的過程中考慮議員的疑慮和評

語。

選舉事務處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日



附件 A

《在選票上印上名稱、標誌及照片（立法會）規例》

訂明組織
[政黨或政團或非政治組織]

自然人

申請登記

其名稱和標誌

申請登記

其標誌

登記名稱和標誌

申請的處理程序

 處理申請的時限

 初步處理

 進一步處理

 裁決

要求在選票上印上

登記名稱和標誌及照片

要求在選票上

印上訂明組織的

登記名稱和標誌

要求在選票上

印上照片

要求在選票上

印上自然人的

登記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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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續)

《在選票上印上名稱、標誌及照片（立法會）規例》

訂明組織 自然人

 在連續兩次的換屆選

舉或在上述換屆選舉

之間舉行的任何補選

中沒有要求把登記名

稱和標誌印在選票上

 該組織已不再存在

 在連續兩次的換屆選

舉或在上述換屆選舉

之間舉行的任何補選

中沒有要求把登記標

誌印在選票上

 該名人士已去逝

撤銷名稱和標誌登記





附件 C

2004年處理簡單申請的時限

項目 工作 所需時間 時限

1 申請 - 在新規例生效後至截

止日期前（即 3 月 1
日）之間的任何時間

2 選管會初步考慮 3星期內 不遲過 3月 22日

3 初步申請刊憲 2星期內 不遲過 4月 5日

4 公眾提出反對 3星期 不遲過 4月 26日

5 通知結果／刊憲 2星期內 不遲過 5月 10日

處理申請

合共需要時間

不超過

10個星期
-



附件 D

2004年以後處理簡單申請的時限

項目 工作 所需時間 時限

1 申請 - 截止日期前（即 3月
15日）的任何時間

2 選管會初步考慮 2星期內 不遲過 3月 29日

3 初步申請刊憲 1星期 不遲過 4月 5日

4 公眾提出反對 3星期 不遲過 4月 26日

5 通知結果／刊憲 2星期內 不遲過 5月 10日

處理申請

合共需要時間

不超過

8個星期
-



附件 E

2004年處理其他申請的時限

項目 工作 所需時間 時限

1 申請 - 在新規例生效後至截

止日期前（即 3 月 1
日）之間的任何時間

2 選管會初步處理 3星期內 不遲過 3月 22日

3* 更改申請 2星期內* 不遲過 4月 5日

4* 選管會考慮有關更改 2星期內* 不遲過 4月 19日

5 初步申請刊憲 2星期內 不遲過 5月 3日

6 公眾提出反對 3星期 不遲過 5月 24日

7* 聽取意見 3星期內* 不遲過 6月 14日

8* 選管會最後考慮 2星期內* 不遲過 6月 28日

9 通知結果／刊憲 2星期內 不遲過 7月 12日

處理申請

合共需要時間

不超過

19個星期
-

* 如有需要



附件 F

2004年以後處理其他申請的時限

項目 工作 所需時間 時限

1 申請 - 截止日期前（即 3月
15日）的任何時間

2 選管會初步處理 2星期內 不遲過 3月 29日

3* 更改申請 2星期內* 不遲過 4月 12日

4* 選管會考慮有關更改 2星期內* 不遲過 4月 26日

5 初步申請刊憲 1星期 不遲過 5月 3日

6 公眾提出反對 3星期 不遲過 5月 24日

7* 聽取意見 2星期內* 不遲過 6月 7日

8* 選管會最後考慮 1星期* 不遲過 6月 14日

9 通知結果／刊憲 2星期 不遲過 6月 28日

處理申請

合共需要時間

不超過

15個星期
-

* 如有需要



附件 G

《在選票上印上名稱、標誌及照片（立法會）規例》

工作時間表

項目 工作 時限

1. 諮詢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3年 10月 20日

2. 選管會考慮 2003年 11月

3. 規例刊憲 2003年 12月初

4. 進行以不否決或不提出修訂

的議決程序

2003年 12月中至 2004年 2月

（28 天初步審議，如有需要，
另加延長審議期 21天）

5. 登記申請 2004年 2月至 3月 1日

6. 處理申請 2004年 3月中至 7月中


